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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设计合同书
甲方：
乙方：广州锐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规的规定，双方本着诚信为本、互惠互利、公平交易的原则,就甲方委托乙方标志设计服务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服务内容（网站下单内容）：
	服务项目
	选择类别
	附送选项
	费  用
	备  注

	标志设计
	特惠套餐
	30个方案
	￥3500元。
	终稿提供原文件


2、 合同总费用：为人民币大写：叁仟伍百元整（￥3500元），由甲方付给乙方（此价格不含税金）。
3、 甲乙双方责任：

1. 甲方需提供明确的工作要求细则，及时向乙方提供相关的资料及咨询等工作配合；甲方需及时对乙方提出的设计方案进行反馈；甲方须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

2. 乙方需通过电子文件等方式向甲方提供详细的设计方案，供甲方指定人员审定；乙方需严格按甲方要求，进行合同规定的工作；乙方需保守甲方商业（资料）机密。
3. 甲、乙双方诚信为本，协作完成上述工作内容时间要求为：从收到甲方预付金之日起    个工作日提交第设计稿，经双方交流意见和确认修改内容后，在     个工作内提交终稿。（以上设计工作完成时间需甲方积极配合为前提，否则将相对延迟）
4、 付款方式： 

1． 自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之日，甲方向乙方预付合同总金额的50%作为项目启动金

（注：在未收到客户的50%预付定金之前，乙方不进行任何设计工作，如三个工作日内没有收到预付金本协议同时消失法律效应，对双法无任何条款束缚和法律约定）

2． 本合同完成之时，甲方向乙方一次性付清合同余款，计         元。

甲方需通过银行或其他方式将合同规定之有关款项电汇至乙方开户行或以其它方式出示付款证明（注：如未付清合同余款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不得使用该作品，也不提供设计源文件）

5、 知识产权约定：
1. 乙方对设计完成的作品享有著作权。甲方将委托设计的所有费用结算完毕后，作品版权归甲方所有。

2. 甲方在未付清所有委托设计费用之前，乙方设计的作品版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享有任何权利。
3. 甲方在余款未付清之前擅自使用或者修改使用乙方设计的作品而导致的侵权，乙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6、 其它事项：

1． 甲乙双方均不得无故终止合同，否则违约方需承担对方的经济损失。

2、  乙方如无正当理由提前终止合同，所收取的费用应当全部退回给甲方。
3、  甲方向乙方付清合同全款后，乙方向甲方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作品的电子文件和版权转移。甲方采用乙方作品的前提条件是甲方已向乙方付清该作品全部费用，或经乙方同意。

4、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合同书自签订之日起即告生效。

5、  本合同传真件有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 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对方签字（盖章）合同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传真有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广州锐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签名：                                           乙方代表签名：

地址：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话：020-61031339   传真：020-61031391

日期：                                                   日期：
合同编号：








广州锐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广州市天河区棠德南路117号4-C02室  TEL/FAX : 020-61031391  E-mail : tonnybien@yahoo.com.cn

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66号    66 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  75 010 PARIS

